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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农业机械试验鉴定采信检验检测结果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为规范农业机械试验鉴定（以下

简称农机鉴定）采信检验检测（以下简称检测）结果工作，

根据《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工作规范》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本办法适用于农机鉴定采信检测机

构出具的检测结果的实施与管理。 

第三条（职责分工）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（以下

简称总站）负责制定采信检测结果的实施和管理要求。各农

机鉴定机构负责本机构农机鉴定采信检测结果的具体实施

与管理。 

第二章 采信实施 

第四条（采信产品范围）农机鉴定采信检测结果的范围

和要求，应按照相应产品鉴定大纲的规定执行。 

第五条（检测机构工作原则）农机鉴定申请者应选择能

够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产品农机鉴定采信要求，公

正、独立、客观地开展检测活动，并能配合农机鉴定机构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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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检测结果真实有效性，自觉接受监督，承担相应责任的检

测机构。 

第六条（报告提供）农机鉴定申请者应对提供的用于采

信的检测结果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，申请时提供检测结果原

件。 

第七条（检测报告审核）农机鉴定机构应对以下内容进

行审核，符合要求的予以采信，不符合要求的不予采信。审

核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核对检测机构资质证书的能力范围、有效期； 

（二）与检测机构确认检测报告的真实性、有效性； 

（三）审查申请者名称及产品信息的一致性； 

（四）审查检测报告的规范性以及依据、结果、结论、

出具时间等内容与鉴定大纲要求的符合性。 

第八条（鉴定报告要求）农机鉴定机构应在农机鉴定报

告中注明采信的检测结果内容、检测机构和检测报告编号等

信息，并在全国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管理服务信息化平台上予

以公开。 

第三章 监督管理 

第九条（专项调查）农机鉴定机构对采信工作中收集到

的影响鉴定结果的重大风险信息，应组织专项调查。 

第十条（投诉处理）农机鉴定机构对采信工作相关的投

诉，应及时进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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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（问题处理）农机鉴定机构在专项调查、投诉

处理等过程中，发现检测结果无效或者结论错误的，未发放

鉴定证书的，不予采信；已发放鉴定证书的，注销其证书。 

第十二条（暂停采信）农机鉴定机构在检测结果审核、

专项调查、投诉处理等过程中，发现检测机构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应暂停采信其出具的检测结果。 

（一） 检测结果多次出现描述不准确、明显影响报告使

用等不规范情况，未影响检测结论，经专家评审，存在一定

采信风险的； 

（二） 检测报告出现 1次无效结果、无效结论或结论错

误等严重问题的； 

（三） 一个自然年内因检测结果、结论问题被投诉 2次

以上且查实属于检测机构责任的； 

（四） 不遵守农机鉴定采信工作相关规定，影响农机鉴

定工作秩序的； 

（五） 其他影响采信结果公正性、准确性的。 

第十三条（暂停期影响）暂停期为 6 个月。暂停期内，

农机鉴定机构根据出现的问题，对检测机构提出整改要求，

并确认检测机构整改符合要求的，恢复采信；对检测机构拒

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停止采信。 

第十四条（停止采信）农机鉴定机构在检测结果审核、

专项调查、投诉处理等过程中，发现检测机构有下列情形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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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的，停止采信其出具的检测结果。 

（一）无法保证检测活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，发生虚假

检测行为、签发不实或虚假检测报告的； 

（二）检测结果多次出现无效结论或结论错误等严重问

题的； 

（三）因同类问题被暂停 2次的； 

（四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或不适合继续采信的。 

第十五条（对检测机构的处理）农机鉴定机构对暂停和

停止采信的检测机构，应通报其对应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

并将暂停和停止采信的检测机构名单在全国农业机械试验

鉴定管理服务信息化平台上予以公开。农机鉴定机构对鉴定

申请者提供的暂停期内和停止采信后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

结果均不予受理。 

第十六条（企业责任追究）农机鉴定机构发现鉴定申请

者伪造、篡改，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检测结果的，对其申请

实施的鉴定项目予以终止，对其已经获得的农机鉴定证书，

依据《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》予以撤销，对其全部产品的

农机鉴定申请五年内不予受理。 

第十七条（工作纪律）农机鉴定机构要严格按照法律法

规和相关产品农机鉴定采信要求，落实责任，严格把关，规

范有效的开展采信工作。 

第四章 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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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（实施日期）本办法自**起实施。 

第十九条（解释权）本办法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

站负责解释。 

 


